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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一场信

息传播变革，越来越多的信息传播已不经过传

统媒体渠道，而是在新媒体环境下获得更加快

速、便捷、即时的传播。

一方面，企业主动进行信息公开的渠道增

多，带来自我营销的绝好机会。通过开设官方

微博、微信，企业自身形成一些旨在推进企业

宣传、加强企业声誉的信息传播平台，向外传

递企业相关信息，回应声誉危机事件，加强与

公众的互动。

中国移动新闻发言人葛颀坦言，目前中国

移动自媒体营销已经取得一些成绩，微博、微

信粉丝量达几千万。“即便如此，企业和媒体之

间还是永恒存在的关系，只有凝聚共识才能相

互促进。”葛颀提到，央企宣传工作现在已不像

以往那样只把“前台”对媒体开放，如今“储物

间”、“后台”都已完全向媒体敞开，“为的就是

要做透明央企、阳光央企。”

另一方面，在新媒体大行其道的情况下，

企业往往也会遭遇信息被动公开，尤其是一些

负面信息的传播更是如此，或是消费者使用新

媒体的力量进行曝光和维权，或是商业斗争利

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来达到竞争目的，企业在

信息公开主动层面愈加透明化的同时，也不可

避免地走进“被透明”时代。

“无论是正面信息还是负面信息产生的时

候，从媒体人来讲，还是希望企业不要采取回

避态度，加强跟媒体沟通，这样可能处理效果

会更好一点，否则负面信息产生，容易出现谣

言满天飞，反而欲盖弥彰。”人民日报经济社会

部副主任田俊荣认为，企业在面对当前新媒体

时代虽然可以自我宣传，但优势不明显，基础

不牢靠。

可以说，新媒体环境下，企业与媒体的关

系已远非“我提供信息，你进行传播”那样简

单，信息流动渠道的多元化给企业带来的结果

是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把控信息流向，变被

动为主动，应成为企业积极思考的问题。

国资委力推“国企好作品”
企媒合作1+1>2

本报记者 蔡钱英丁国明

在今天，新闻传播的速

度健步如飞，全球信息

几乎同步播报。这样的背景

下，企业就像生活在一个透明

的环境里，一举一动都会被公

众所了解并关注。如何与媒

体沟通并合作，建立起和谐共

赢的媒企关系，成为企业管理

者的必修课。12月1日，第二

届“国企好新闻”优秀作品交

流会在京举办，新媒体时代如

何建立良好的企媒关系再次

成为讨论的焦点。

与媒合作 低作堰勿高筑坝

企媒关系，决不仅是广告宣传那样简

单。长期以来，我国企媒关系存在诸多令人

不安的倾向，企业界流行一句话“防火、防盗、

防记者”，或者“成也媒体，败也媒体”。

“我们必须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依靠

媒体将企业故事宣传出去，尤其是像我们这

样刚成立的企业，品牌打造非常重要。”广东

恒健投资控股公司总经理助理马家庆直言不

讳地表示，在与媒体关系上，要低作堰，而不

是高筑坝。

无论如何，企媒关系已经成为企业发展

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力量。企业要生存和发

展，就不可避免地要学会同各种媒体打交道，

利用媒体获得更多的支持，营造和谐的媒体

关系，这是企业领导必须掌握的一项重要技

能。“企业与媒体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就好

比抖空竹，作为企业，要给媒体提供足够的助

力，让他转起来。作为媒体，要加强自我修

炼，要把自己转的靠谱，能够让别人关注你，

被你吸引。”中国铁建党委宣传部部长刘树山

指出，企业要了解现在媒体的运行规则，从而

规避媒体为企业带来负面的影响。因为媒体

是一把“双刃剑”，它具有轰炸机、聚光灯、放

大器及惊堂木的作用。因此，企业要与媒体

建立良好的关系，充分利用好媒体来宣传自

己。

企业和媒体的合作，不仅仅是简单“打广

告”的行为，绝对有1+1>2的效应。

在曹钢材看来，企媒间还需共建新意。

他解释道，企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神秘的，

企业的很多工作、发生的事，社会公众非常想

了解。但是企业又不擅长于通过社会第三只

眼去传播自己的信息，而社会第三只眼因为

与企业间的距离，又不能真切地掌握第一手

资料。这就造成雾里看花，或者说是隔靴搔

痒，因此，对于一些事件，需要企业和媒体共

同努力，把央企的好声音、好形象、好故事、好

人物非常丰满地提供给媒体，能够让媒体有

故事讲，有人物讲，有事件讲，将企业更全面、

更完整、更丰满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著名财经专家吴晓波的一篇评论《最后一

只看门狗也走了》此前被全民热议，最让人动容

的那句话就是“媒体总是冲动的，总是嗜血的，

总是有着说不尽的瑕疵，可是媒体的根本善意

不容置疑，媒体的公器特征不容玷污，媒体人不

容缺位”。矛头直指当今企媒关系，更担忧在企

业的利诱之下，媒体全面沦陷而屈服于资本。

“10年前，由于媒体舆论资源的独有性，使

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有种‘被伤害’的感觉，那个

时期企媒关系在我看来稍微有些扭曲。”中国

中车副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曹钢材指出，建

立良好的企媒关系应遵循4个要点：理清关系，

明确责权利；丰富“共有域”；尊重差异性；共建

新意。

然而对于企业而言，最怕的是媒体乱说话，

说坏话，尤其是在企业关键时刻制造的相对企

业事实有偏差甚至相反的信息被过度扩散，导

致受众误解和负面舆论。

“事实上，企业并不害怕媒体提意见，但是

一定要客观公正。企业只有通过媒体的监督，

才能形成一个正能量，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发

展。所以无论是对企业也好，对媒体也好，这种

亦师亦友的关系都是值得珍惜的。”《21世纪经

济报道》总编辑郭亦乐提出在新的发展态势下，

企业和媒体需要更多的跨界融合，“只有融合才

能发现新的机遇，从而推进彼此共荣共生。”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汪时锋以亲身经历为

例，指出在企业采访过程中经常被企业要求哪

些可以写，哪些不能写。“水至清则无鱼。如果

说媒体和企业是一个零和的关系，没有批评报

道，那社会大众看到的是被包装的企业。媒体

要做的不是帮企业说好话，而是报道客观事

实。君子之交淡如水才是真正的好朋友，企媒

之间应发展成志同道合的朋友。”

企媒之间应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央企“储物间”已完全向媒体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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